
图为整改后的景区门票优惠政策

图为黄浦检方走访相关职能部门， 协调形成专项治理合力

□法治报记者 夏天

“五一” 小长假将至， 本市各景点或迎来复工复市后首个出游小高峰； 随后 5 月 19 日“中国旅游日” 又将接踵而至。 近年来， 公众

普遍关注各大景点门票针对未成年人、 60 周岁以上老人、 残疾人、 军人等消费者群体的优惠政策， 是否因长期存在的“行规惯例” 而有

违国家法律、 法规、 政策？ 是否侵害部分消费群体中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过去一年多来， 上海市检察机关陆续对本市部分区景点儿童门票优惠标准开展了“公地治理”。 检察官发现， 虽国家有关法规明文规

定“身高低于 1 米 2 或 6 周岁以下儿童” 享受免票优惠， 即“双轨制” 优惠， 但具体到部分景区实践中， 却往往从便利原则来适用一些

“单轨制” 政策。 此外，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30 条针对相关场馆“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的表述， 也指向

不确定， 这些都让主管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存在一定困难。 于是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 检方和行政机关形成治理合力， 陆续在黄浦、

奉贤、 宝山等多个区， 成功开展了景点票价治理， 依法保障了不特定未成年人的消费者利益。

6岁儿童“超高”不免门票？ 侵权！
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上海检方和行政机关形成合力，开展票价治理

一次公益诉讼的“破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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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官诉上海迪士尼，

到广东消保委诉长隆野生动物

园， 再到上海消保委开展长三

角景点儿童免票规则调研……

去年上半年， 外部的声音成为

我们开启儿童门票优惠标准公

益诉讼的动力。” 日前， 黄浦区

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和第一

检察部的谷莺、 邵怡两位主要

承办检察官， 向记者回溯了这

次该院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破

冰” 行动。 “黄浦是上海的窗

口和名片之一， 也是旅游中心，

这项公益诉讼既是回应社会关

切， 关注儿童福祉， 又是服务

黄浦区域发展定位， 营造更加

公平有序的旅游环境， 并期待

起到从城市中心辐射周边的效

应。”

这项工作也让检察院内部

承担公益诉讼职能的第五检察

部与承担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

护职能的第一检察部携手合作。

“我们从一些网站如大众点评收

集消费者反馈， 或直接实地排

摸， 抽样调查了黄浦区 12 个设

门票的景点，并拉出清单。”检察

官披露， 据调查显示，其中 4 个

景点实行政府指导价， 8 个景

点实行市场指导价， 且大多存

在以身高作为单一儿童门票优

惠标准。

“国家发改委早在 2012 年

就发文明确规定， 身高低于 1

米 2 或 6 周岁以下儿童， 可享

受免票优惠。 是什么让白纸黑

字的优惠政策， 在实践过程中

缺斤少两？” 检察官开始了追根

溯源。

据介绍， 其实关于景区儿

童门票优惠政策， 上海地方立

法更为超前， 早于国家发文即

出台了“儿童 1 米 3 以下实行

免票” 的规定。 而且上海地方

立法的思路也具先进性， 考虑

到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儿

童的生长规律， 已为孩子们在

国家标准上提高了享受优惠的

身高区间。

但检察官们发现， 由于地

方立法早于国家立法， 仅采用

了身高的单一标准， 事实上存

在法律冲突。 在实践中， 景区

一方面依据地方立法制定执行

标准， 一方面也往往会从便利

原则来适用政策。 “要查看孩

子的身份证， 总不如直接看身

高来得简单。 这就是实践中，

许多景区变门票优惠‘双轨制’

为‘单轨制’ 的由来。”

检察官研究国家发改委

2012 年发文后认为： “国家层

面的立法精神， 应当是同时保

障 6 岁以下儿童的免票权益。

我们要让‘双轨制’ 真正保障

到孩子的合法权益！”

因此从去年 3 月起， 黄浦

区检察院由分管检察长带队，

对本地景区儿童门票优惠政策

的合法性、 合理性和执行问题

开展专题监督。 检察官们先后

走访了多个分管行政机关， 调

查核实并明确了各部门负有对

景区儿童门票优惠政策落实情

况的相应职责。

去年 6 月， 区检察院向各

职能部门制发诉前检察建议：

“1、 依法落实监管职责， 对辖

区内实行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

价管理的游览参观点加强价格

监督检查和价格法律、 政策宣

传， 严格执行国家发改委 《通

知》 中对未成年人门票价格优

惠政策的规定。 2、 鼓励实行市

场调节价的游览参观点参照上

述规定对未成年人等给予票价

优惠。 3、 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

权限 、 分工负责 、 协调配合 ，

切实履行监督检查价格政策中

的监管职责。”

行政机关点赞：填补立法空白，履职更有法可依
据披露， 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

议回函表示高度重视， 积极落实，

并迅速展开全面整改。 随后黄浦区

检察院对整治效果开展“回头看”，

发现执行门票政府指导价的相关景

区已在一周内整改完毕， 实施市场

调节价的景区也相继调整完毕。

“现在孩子们再来黄浦区景点游玩，

只要提供合法年龄证明自己符合门

票优惠标准， 即可享受‘双轨制’

的门票优惠政策了！” 检察官欣慰

地表示。

至于被建议行政机关， 也十分

肯定此次公益诉讼： “收到检察建议

对我们依法履行相应行政职能， 也是

一个有利的帮助。 譬如 12 家景区里

有 8 家均实行市场定价， 行政机关存

在一定的‘介入难’。 但在检察建议

的支撑下， 可以更好地形成合力， 加

强市场行为的引导。”

此外有行政机关表示， 检察建议

直指上海早期地方立法中的相应空

白。 而在以往， 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

执法单位， 是无法突破地方立法进行

“超前执法” 的。 因此行政机关也期

待在检察建议的作用下， 尽快在全市

层面的修法工作中， 填补相应法律空

白， 让行政机关在履行管理职能时，

更加有法可依。

“公益诉讼的初衷， 就是帮助行

政机关更好履职， 服务公众利益。”

听到来自行政机关的声音， 检察官们

感言道。 据悉， 下一步上海检方将和

相关市级机关做进一步沟通， 加快推

动上海地方立法填补相应空白。 而这

次黄浦区检察院对辖区内景点门票的

治理案例， 也荣获去年上海检察机关

未检部门参与社会治理优秀案 （事）

例。

全市各区逐步开展“单轨”治理
据悉， 黄浦区检察院以诉前检

察建议的形式率先在本市启动儿童

门票执行方面公益诉讼， 保护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了消费公

平， 相关做法已得到市检察院的肯

定和推广。 上海市检察机关认为，

景区优惠票价的执行， 关乎千家万

户未成年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且

随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增

高， 儿童身高已经较以往有明显的

增长， 不以年龄和身高“双轨” 标

准执行优惠票价， 无疑大大削弱了

优惠力度， 也有“歧视身高” 之

嫌。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更应对标国际标准， 以更高要求做

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因此， 上海检察机关充分展开

专项调研， 对全市多个区的景区门

票优惠政策落实情况开展走访排

摸， 进行法律监督， 督促、 协调相关

主管部门形成合力， 开展专项治理。

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

察部门在走访中发现， 2 家景点门票

未能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发改委关于门

票价格优惠政策的相关通知、 《上海

市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办法》 等

政策规定， 其优惠幅度未达到规定标

准。 其中， 2 家均未按照儿童年龄作

出相应优惠规定； 此外还各自存在未

对残疾人、 伤残军人及现役军人、 符

合相应条件的学生作出免票或优惠规

定的情况。

又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

与公益诉讼部门共同对 6 个游览参观

点实行“未成年人优惠票价” 情况进

行了抽样调查， 经调查发现： 6 个游

览参观点， 除 1 家以身高及年龄为

“双轨” 优惠标准实现免票政策外，

其余均仅以身高为标准。

检察机关认为， 在政府定价、 政

府指导价的游览参观点出现上述现

象， 可能导致不特定未成年人消费者

利益受损， 危害社会公共利益。 奉贤

区检察院于去年 10 月制发了诉前检

察建议， 同年 11 月， 多部门召集景

点负责人进行了协商， 后向检察机关

进行了回复， 景点自今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新的门票优惠方案， 一并发了新

的价格公示栏样表。 检察机关原计划

春节前后进行回访， 后受疫情影响未

能成行。 近日检察官发现， 相关景点

确已实行新的门票优惠措施。 宝山区

检察院也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了检察

建议， 随后施行政府指导价的相关景

点迅速整改完毕， 其余实行市场定价

的景点， 也得到职能部门加强引导和

鼓励。


